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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藏自治区 BIM 技术应用大赛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及《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纲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的部署精神，

持续开展我区 BIM 建设工作，实现信息技术与建筑工程施工现

场管理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建筑业信息化水平，加快建筑市

场与施工现场管理联动，实现提质增效，大幅提高建筑业数字

化综合管理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西藏自治区 BIM 技术应用大赛由西藏自治区建筑

业协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鼓励大型公建项目、重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

志性建筑工程、住宅工程、自治区重点工程等，在西藏自治区

内具有行业示范意义、技术应用代表性的建设工程积极踊跃申

报。

第四条 大赛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和优中选优的原则，应

(除）符合本大赛办法外，尚应符合国家及西藏自治区现行有关

规范及（行业）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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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赛范围和条件

第五条 申报大赛的项目应为单位工程，不得拆分申报，

参评项目以建筑、市政等工程施工过程为对象。

第六条 大赛的工程项目建设程序应符合相关规定，并且

是在西藏自治区内新建、扩建、改建的未竣工（在建）房屋建

筑、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

第七条 申报单位须在西藏自治区地区开展经营活动一年

以上，且有在藏经营管理机构，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原则上为

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会员企业。

第八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建设

单位均可申报。若施工企业、建设单位所申报的工程为同一个

工程项目（具体到标段），应联合申报（联合申报单位不超过三

家）。

第九条 BIM 建设方案编制人员须具备工种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第十条 关键岗位人员每年至少二次参加行业内或企业内

部组织的信息化培训会议。

第十一条 大赛项目应符合以下规定：

1.建立覆盖相关方的 BIM 大赛体系和制度，设立组织机构。

2.编制 BIM 建设方案，目标明确，内容完整。

3.BIM 建设内容应进行专项交底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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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IM 采用的软件、设备、工具、技术应符合信息协同的要

求。

5.BIM 实施数据应有效采集、可靠存储，满足管理需求，大

赛时应用数据运行 3 个月以上。

第十二条 大赛项目应针对工程特点、所处环境、项目目

标等实际情况进行需求分析，选用适宜软件、设备、工具、技

术，对施工项目的人、材、机、场地进行全过程动态控制和管

理协同，在大赛时提交相应资料文件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负责。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不得进行 BIM 大赛：

1.BIM 数据与项目实际不符的。

2.BIM 数据未被管理采用的。

3.项目实施中因环保、安全、质量等问题被通报或处罚的。

第三章 大赛规则

第十四条 由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组织专家依据《西藏

自治区 BIM 技术应用大赛管理办法（试行）》和《西藏自治区 BIM

技术应用大赛现场评分表》，对参赛项目开展资料核查、技术评

分、综合评议，形成评审结果。

第十五条 评审结果在“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官网”进

行公告公示，公示期为 7 天。对公示无异议的，自治区建筑业

协会下发正式通知并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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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奖励

第 六条 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监事会负责 BIM 大赛纪

律监督审查工作。

第十七条 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对于通过西藏自治区建

筑业 BIM 大赛的项目授予证书，并在其项目参加“雪莲杯”优

质工程奖评选时加分。

第五章 纪律

第十八条

工作人员纪律要求：受理大赛申报的工作人员及评审专家，

需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廉洁的工作准则，秉持专业操守开展

各项工作，不得收受参赛企业及相关人员赠送的礼品、礼金或

接受宴请等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评审过程中的未公开信息，

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特定项目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参赛人员纪律要求：参赛单位及相关人员需如实提交申报

材料，不得通过伪造数据、编造成果、抄袭他人作品等方式弄

虚作假，不得干扰评审工作正常秩序，不得向工作人员或评审

专家实施利益输送、恶意沟通等违规行为。

违规处理方式：若工作人员违反上述纪律，将根据情节轻

重给予批评教育、取消本次工作资格等处理；情节严重的，将

其违纪行为报送所在单位及行业监管部门依规处理。若参赛人

员存在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该项目本次参赛资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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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的，撤销其所获荣誉并收回证书，同时将违规情况纳入行

业信用记录。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BIM 大赛活动不收取报名费、大赛费。鼓励大赛

项目积极在媒体上展示自身良好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力。大赛

项目的基本情况必须数据清晰、事实清楚、真实可信。对于虚

构、编造事实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大赛资格。

第二十条 大赛工作小组设立在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秘

书处。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将根据西藏自治区 BIM 建设发展情况

不断完善。

本办法由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